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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6）鄂0104民初3952号
原告：魏丽芬，女，1965年5月23日出生，汉族，武汉市人，居民身份证住址：武汉市江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鹏飞、卢青霞，湖北维力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被告：汪洋，男，1989年10月13日生，汉族，武汉市人，居民身份证住址：武汉市黄陂区，现住地：武汉市硚口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熊建，湖北广众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被告：武汉地铁运营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硚口区京汉大道99号。
法定代表人：王洪锐，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沈丞、方武兵，湖北瑞通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原告魏丽芬与被告XXX、武汉地铁运营有限公司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黄烈平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经原告申请，本院依法追加武汉地铁运营有限公司作为本案的被告参加诉讼；庭审中原告魏丽芬自愿撤回对被告武汉地铁集团有限公司的起诉，本院依法予以准许。原告魏丽芬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鹏飞、被告XXX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熊建、武汉地铁运营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沈丞、方武兵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魏丽芬向本院提出以下诉讼请求：1、判令二被告共同赔偿原告246634.68元（医疗费77950.68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80元、营养费2000元、残疾赔偿金108204元、护理费21000元、误工费30000元、交通费2000元、精神抚慰金6000元、鉴定费2300元，除去被告XXX已支付的3000元）；2、判令二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16年8月3日上午7点49分，被告XXX在宗关地铁站内，因赶乘地铁将原告碰倒在地。原告随即被送往医院治疗，医院结论为右侧股骨颈骨折。2016年8月7日，武汉市公安局轨道交通管理分局三金潭派出所民警组织双方进行调解，双方未能达成协议。原告认为，被告XXX造成原告人身损害，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被告武汉地铁运营有限公司系地铁站管理人，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原告损害，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2017年2月25日，湖北三真司法鉴定中心对原告伤情进行了鉴定，鉴定意见为：魏丽芬2016年8月3日所受伤构成九级伤残，后期医疗费20000元或据实赔付，自受伤之日起休息时间为12个月，护理时间6个月。
被告XXX辩称：（一）本案中作为消费者的XXX不应承担任何赔偿责任，武汉地铁运营有限公司不仅应当承担原告的人身损害，还应当承担XXX的人身损害；（二）原告自身的过错是造成本次事故的主要原因，应当承担主要责任。1、从现场视频记录观察，原告系从安全通道进入站台，地铁站的安全通道是从地底下通往地面的，在出现紧急事件时便于疏散人员，原告选择了一个逆行的路线，这是造成本次事故的一个诱发因素；2、原告逆行进入站台，到达站台后正好与人流90度逆行，因乘客人多、人流密集，无法顺利找到一条进入列车最近最安全的路线，只能在人群中弯曲穿插前行，在穿插前行过程中，原告已经与多人发生轻微碰撞，更让人不解的是，原告本欲去开发区方向，应该在对面搭乘列车，原告区穿插前行去常青方向列车门前，挡住去常青方向上车的乘客进入列车的路线，原告行进路线选择错误是导致本次事故又一重要因素。3、原告从安全通道下到站台穿插前行过程中，因身材矮小的原因，下意识的用左手护住头部，在穿插前行的整个过程中，原告一直持续这个动作，这个微小的动作说明原告是意识到危险的存在，原告已经预见到了可能与进入列车的人流相撞，只是轻信不会带来严重的后果而继续这条行进路线，从这点来说，原告的行为有故意的嫌疑。4、原告从安全通道下到站台穿插前行过程中，一直低着头，看着自己右侧的脚跟，在逆行中与被告相撞。（三）原告提供的证据过于简单，无法排除部分可能性怀疑，原告提供的出院记录显示原告诊断为右股骨颈骨股和高血压，原告未提供任何医疗药品详细清单，无法排除部分医疗费用于治疗该血压的可能，无法区分原告花费的50000多元医疗费哪些是用于治疗高血压病，哪些是治疗右股骨颈骨骨折。（四）XXX在本次事故中无过错，承担侵权责任的前提是行为人存在过错，依据当时的情形，因距离太近、时间太短暂，XXX不可能预见到会与原告相撞，站在XXX的角度，涉案事故属于不可抗力的范畴，不可抗力是法定免责事由，因此XXX不用承担民事责任。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武汉地铁运营有限公司辩称，事件发生时，现场并未出现因为运营公司管理不善导致混乱、踩踏事故或者地面湿滑导致摔倒事件，原告是因为被告XXX的冲撞，导致其受伤。并且，原告摔伤时没有及时告知我司，事后也仅仅是跟被告XXX协商，并未告知我司，我司对原告受伤是不知情的。本案属于在公共场所发生的第三人侵权案件，原告受伤所造成的损失应当由侵权方承担，我司不应承担任何赔偿、补偿或补充责任。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原告提供的武汉市公安局轨道交通管理分局现场治安调解协议书，可以证明本案事故发生后原告与被告XXX在民警组织下进行调解的情况，对该证据本院依法予以采信。原告提交的本案事故录像可以证明事故发生的具体情况，被告认为该录像系被剪辑过的，但其未说明理由亦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对被告该质证意见本院不予支持，对该事故录像本院依法予以采信。原告提供的出院记录和医疗费票据可以证明原告的治疗情况，对该证据本院依法予以采信。原告提供仅护理费收据及护理合同，未提供护理人的派遣公司的营业执照及有效税务发票，无法形成证据链来证明原告支出护理费用的情况，故对以上证据本院不予采信，本院将参照相关行业标准计算护理费用。原告提供营业执照、劳动合同、误工证明、支付宝转账记录、教师资格证等证据已形成证据链，可以证明原告误工损失，对以上证据本院依法予以采信。原告提供新闻报道、图片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但可作为其他材料予以收集。
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8月3日上午7点47分许，原告进入了武汉地铁三号线宗关站台，在人流中快步走向前往沌阳大道方向列车的候车区，此时此处被告武汉地铁运营有限公司没有工作人员在此疏导和维持秩序。后原告从人流方向向左横向穿行时，被被告XXX撞倒坐在地上，原告被送至武汉市普爱医院，并被诊断为右侧股骨颈骨折，被收治入住院治疗12天，共花去医疗费56832.68元。经原告申请被告同意后，本院依法委托湖北三真司法鉴定中心针对原告伤情进行鉴定，鉴定意见为：魏丽芬2016年8月3日所受伤构成九级伤残；后期治疗费20000元或据实赔付；自受伤之日起休息时间为12个月；护理时间6个月。该事故发生后，被告XXX向原告支付了3000元费用。现原告为维护其合法权益，诉至本院，诉如前请。
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XXX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上下班途中，尤其是高峰期搭乘公共交通工具时，对于自身和他人的安全均负有一定的注意义务，不得在人流中横穿、逆行，否则可能会给自己和他人造成不便或伤害。而本案中，原告在走向站台的人流中横穿，此时被告XXX亦在人流中为了赶车，在站台上快步行走，被告XXX不慎将原告撞倒致原告受伤，对此双方均有过错。被告XXX行走时未注意安全、避让原告，将原告撞倒，其是原告受伤的直接责任者，故对于本次事故被告XXX应当承担主要责任；原告在人流中横穿行走，一定程度上妨碍了他人和被告XXX的通行，致其被被告XXX撞倒受伤，自身有过错其应当承担次要责任；被告武汉地铁运营有限公司作为地铁站的营运及管理人，其有义务保障乘客有序、平安通行，并及时发现和劝阻有违正常通行的行人，以防人员拥堵或踩踏事故发生，而事故发生地点当时并无工作人员在现场对人流进行疏导、分流，武汉地铁运营有限公司亦未提供其他证据以证明其采取了其他安全防范措施，故本院认为被告武汉地铁运营有限公司未尽到合理的安全保障义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侵权责任法》第三十条第二款的规定，被告武汉地铁运营有限公司应承担一定的补充赔偿责任。综合各方过错程度，根据公平原则，本院认定如下，原告对自身因本次事故造成的损失承担30%的责任，被告XXX对原告的损失承担60%的责任，被告武汉地铁运营有限公司承担10%的补充赔偿责任。
对于原告的损失，依照原告提交的证据，结合被告质证意见、湖北三真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及《湖北省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标准》等相关规定，本院认定如下：医疗费56832.68元；后期治疗费20000元；救护车及交通费用，考虑原告伤情严重，右髋关节活动受限，内外旋不能，本院依法支持1013元，交通费不再另行计算；住院伙食补助费180元（15元/天×12天）；营养费180元（15元/天×12天）；残疾赔偿金108204元（27051元/年×0.2×20年）；护理费，因原告未提供正规税务发票，本院按照居民服务业行业标准支持15569元（31138元/年÷12个月×6个月）；误工费，原告虽然已到退休年龄，但依据其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原告担任幼儿教师，每月工资为2500元，误工费计算到定残前一日为16931.6元（2500元/月12个月÷365天×206天）；精神抚慰金3000元；鉴定费2300元，以上合计224210.3元。依照责任划分，被告XXX应当赔偿原告134526.18元（224210.3元×60%），扣除其先行垫付的3000元，被告XXX还应当赔偿原告131526.18元；被告武汉地铁运营有限公司赔偿原告22421.03元（224210.3元×10%）。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XXX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原告魏丽芬131526.18元；
二、被告武汉地铁运营有限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原告魏丽芬22421.03元；
三、驳回原告魏丽芬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325元、保全费1770元，合计2095元，由原告魏丽芬负担628.5元，被告XXX负担1257元，被告武汉地铁运营有限公司负担209.5元（此款原告已预交，两被告在支付上述款项时一并支付给原告）。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黄烈平
二〇一七年六月十二日
书记员　许　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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